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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

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 

随残联发〔2020〕4号 

 

 

关于做好特殊困难疑似残疾人上门办证服务 
助力决胜脱贫攻坚战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、卫健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办证工作，切实解决重度肢体和精神、

智力等方面的疑似残疾人因行动、意识、交通、经济等特殊困难

原因而出现的不能及时办证、如期换证导致无法享受惠残政策等

问题，确保我市贫困残疾人 2020年度如期实现脱贫，确保特殊

困难残疾人及时享受扶残助残优惠政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证管理办法》、《湖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

管理办法》细则》和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印发《关于深入推

进残疾人脱贫攻坚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特殊困难

疑似残疾人上门办证服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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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始终以

人民为中心，切实打通贫困残疾人享受扶贫助残优惠政策“最后

一公里”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，全面提

升残疾人事业科学管理和残疾人精准服务水平。 

二、办理对象 

行动不便的失能重度肢体疑似残疾人及不知不会不能自主

申请办证的精神、智力疑似残疾人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疑似

残疾人应做到上门服务全覆盖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一）建立常态化摸排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要结合残

疾人信息动态更新、残疾人证清查核查等工作，依托基层残疾人

组织对未办证疑似残疾人每月进行一次常态化摸排清理，建立未

办证疑似残疾人信息台账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 

（二）针对性开展宣传动员。镇级残联和村（社区）两委干

部要主动上门，加大残疾人证办理宣传力度，将残疾人证的办理

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咨询电话和办理流程等通过广播、

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在辖区内进行公开，调动残疾人办证的积极

性，并为疑似残疾人办证提供必要保障和代办服务。对于条件允

许的疑似肢体残疾人，主动上门宣传政策，为其办证提供便利条

件，引导其在监护人陪同下办证。对于精神、智力等疑似残疾人，

要引导和帮助他们的监护人主动收集、留存当事人的住院、服药

等凭证资料和日常生活纪实图片，为顺利办证提供参考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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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及时开展上门办证服务。对于自行办证确有困难的残

疾人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牵头组织，卫健部门协调有残疾评

定资质的医院及医师配合，按以下步骤组织实施： 

1.申请。符合上门办证条件的申请人，可委托其监护人或村

（社区）委员会，携带申请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各

一份、二寸近期免冠白底照片三张、到所在村委会（社区）填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定表》）后，统

一由村委会交至所属乡镇。 

2、筛查审核。对于符合上门评定条件的，所属乡镇在《申

请表》《评定表》上签署意见、加盖公章，并将相关资料报送至

县区残联。对于不符合上门评残条件的，要及时通知申请人的监

护人，并耐心说明原因。县（市、区）残联根据各乡镇上报的申

请资料,进行筛查审核，确定上门服务对象。 

3.组织实施。确定上门评定时间后，各地残联配合医疗部门，

联系具备残疾评定资格的医院及鉴定医师，成立由残联办证工作

人员、残疾评定医生、村（社区）服务保障人员组成的办证服务

工作组，具体负责残疾人评定和办证工作。现场组织开展残疾鉴

定，鉴定完毕后由残联办证工作人员收集相关资料后对符合办证

条件的残疾人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制证发证。 

4、经费保障。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智力、精神等重度残疾人

医疗鉴定费用、医师上门服务保障费用由随州市残联按照 3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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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人标准据实补贴至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，其他对象上门办证费

用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预算解决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一是要高度重视，严密组织实施。各地要成立由主要领导带

队的工作组，将上门办证服务作为服务残疾人、为残疾人办实事、

解难题的实际行动抓紧抓细抓实，为实现惠残政策落地落实奠定

基础。 

二是要密切配合，抓好沟通协调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要切

实发挥牵头作用，主动协调卫健、医疗、扶贫、民政等相关部门，

赢得部门支持配合，切实帮助残疾人申领残疾人证，并申请享受

低保、五保、两项补贴等保障性政策，让那些真正需要办证和享

受国家保障的残疾人顺利办证和享受应有的保障。 

三是要加强监管，确保公平公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

何理由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故

意抬高或者降低申请、鉴定、审核、发证门槛，一经发现有违规

现象，依法依纪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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